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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案處理業務問與答  

1. 問：進口貨物遭貴關扣押已久，為何尚未有任何通知？ 

答：海關裁處違章案件進度視個案貨物性質及所涉違章情事而定，欲了解案件進

度，請逕洽原緝獲單位承辦人員。(本關總機:07-5613251) 

 

2. 問：當我接到海關處分書時，應如何申請復查？ 

答：您可以向原處分海關申請復查。請在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 30日內，依隨附

之復查申請書格式載明相關資料後，書面向海關提出申請（以掛號郵寄方式

提出者，以郵戳日期為受理日期；非以掛號方式提出者，以海關收受當日為

受理日期）。 

 

3. 問：對海關之復查決定如有不服，應如何申請訴願？ 

答：您可以經由原處分海關轉向財政部提起訴願。請在收到復查決定書之翌日起

30 日內，依隨附之訴願書格式載明相關資料後，以書面將訴願書正、副本經

送原處分海關再轉向財政部提起訴願。 

 

4. 問：對財政部的訴願決定仍有不服，應如何提起行政訴訟？ 

答：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在收到訴願決定書之翌日起 2 個月內，依案

件情節向海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提示於訴願決

定書附記）以書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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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如對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仍感不服，應如何辦理？ 

答：您可以向高等或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請在收到判決書之翌日起 20 日內，

依案件情節以書面上訴高等行政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提示於判決書末）。 

 

6. 問：當我接到海關處分書或催繳函通知時，應如何繳交稅款及罰鍰？ 

答： 

(一) 利用處分書或催繳函通知上所檢附之本關郵政劃撥專戶資料，劃撥繳納稅款

及罰鍰，並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處分書案號及受處分人名稱。 

(二) 或至法務緝案組業務課開具收款書及繳納證，並至台灣銀行代收稅款處繳

納。 

 

7. 問：我已至郵局以郵政劃撥方式繳納罰鍰，應如何知道貴關已收到罰鍰？ 

答：您可於郵政劃撥 3日後以電話向本關查詢（TEL：07-5628333），或於 15個工

作日後，未接獲國庫存款收款書之收據聯時，逕向本關法務緝案組查詢收據

聯寄送情形。 

 

8. 問：未按規定繳納稅款及罰鍰，海關會如何處置？ 

答： 

(一) 受處分人收到海關通知後14日內(關務違章案件)或30日內(緝私案件)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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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及罰鍰繳納者，海關得以保證金抵付或就扣押物、擔保品變價取償，有

餘發還，不足追徵。 

(二) 未按規定繳納稅款及罰鍰而無保證金抵付者，亦無扣押物或擔保品足以變價

取償，或抵付、變價取償尚有不足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

處強制執行，海關並得停止受處分人在任何口岸報運貨物進、出口，至稅款

及罰鍰繳清之日止。 

 

9. 問：未按規定繳納稅款及罰鍰，會不會被限制出境？ 

答：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對已確定之應繳納稅款及罰鍰未於期限內繳納，其所

欠金額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法人、合夥組織、獨資商

號或非法人團體在新臺幣 200萬元以上者，海關將報請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

民署限制該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出國。 

 

10.  問：貴關何時標售貨物（私貨及逾期貨物），又該如何取得標售貨物之資訊？ 

 答： 

(一) 原則上定期於每月第 2週之星期四標售貨物，並於標售日前 1週在本關網站

http://Kaohsiung.customs.gov.tw 首頁點選「資訊公開」之「標售公告」

查詢公告標售貨物名稱、投標資格及開標日期等資料。 

(二) 法務緝案組免費提供標售貨物須知、看貨清單、押標金額表及看貨證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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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利投標人逕赴各貨物存放地點免費看貨。 

(三) 凡遠道或不便親自領取看貨資料者，請備妥貼足回郵之信封，本關即儘速代

為郵寄。 

 

11.   問：貴關何時辦理繳交押標金，又如何辦理投標？ 

 答： 

(一) 開標日之前 3日起，投標人應依組別及規定押標金額，前來本關法務緝案組

繳納押標金並領取投標單，凡未繳納押標金者，不得投標。 

(二) 投標單應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快遞寄送，並須於開標當日下午 1時 30 分前寄

達本關，每人（公司）每組限用 1張，並請加蓋投標人印章。 

(三) 不同投標人不得以同一信封郵寄。 

 

12.  問：得標人應如何向貴關辦理繳款及提貨手續？ 

 答： 

(一) 應於得標翌日起 3個上班日內，前來本關法務緝案組領取國庫專戶存款收款

書，至台灣銀行高雄分行代收稅款處繳足全部價款。 

(二) 於繳款期限屆滿之翌日起 7日內，憑本關開具之「扣押（逾期）貨物放行通

知」提貨。 

 

13.  問：得標人未依規定辦理繳款及提貨手續，會有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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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一)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價款者，其原繳押標金由本關沒入繳歸國庫，有關貨物

由本關另行處理。 

(二) 逾期 1個月不提貨者，視為放棄，有關貨物由本關或本關委託之倉庫業者另

行處理。 

 

14.  問：得標貨物如無法一次提清，應如何處理？ 

 答：得標人可辦理分批提領貨物出倉，並由駐庫關員（或自主管理之倉儲業者

專責人員）在「扣押（逾期）貨物放行通知」上註明分批提領貨物之數量，

惟仍應於提貨期限內全部提清。 

 

15.  問：投標人如何辦理退還押標金？ 

 答： 

(一) 如未得標：開標日當天於開標程序結束後，投標人可於開標現場持憑押標金

收據，辦理無息退還押標金；或於上班日至本關秘書室出納股，憑押標金收

據無息退還押標金。 

(二) 如有得標：得標人於期限內繳足價款後，憑押標金收據無息退還押標金。 

 

16.  問：貨主欲向貴關申請逾期、放棄貨物自行自費銷毀（或代位自費 

        銷毀），應具備哪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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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貨主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自行自費銷毀申請書。 

(二) 委任環保公司代為銷毀之委託書。 

(三) 受委託環保公司之銷毀計劃書。 

(四) 受委託環保公司之清除、處理許可證影本。 

     向本關申請在海關監視下辦理自費銷毀作業（受理單位：法務緝案組處理


